
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AA44 2020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688036� � � � � � � � � 证券简称：传音控股 公告编号：2020-042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市传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力投资”）持有深

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51,579,5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6.45%。

●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0 年 12 月 8 日，公司接到传力投资通知，传力投资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数量合计 9,12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传力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数量合计 51,579,52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45%。

（一）传力投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传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石鼓路万科云城三期 B区六栋 2503A

成立日期 2013-07-30

注册资本 8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7517665X1

法定代表人 竺兆江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

股权结构

肖明，33.3462%；
陆伟峰，20.6082%；
竺兆江，10.2135%；
陈元海，6.9552%；
肖永辉、雷伟国、王海滨等 15人合计，28.8769%。

（二）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传力投资 大宗交易 2020.12.2~2020.12.8 9,126,000 1.14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传力投资 60,705,526 7.59 51,579,526 6.45
合计 60,705,526 7.59 51,579,526 6.45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传力投资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传力投资出具的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相关承诺。
特此公告。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810�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20-113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完成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上市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0,638,297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近日完成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并取得了淄博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事项
注册资本由“壹亿玖仟零壹拾捌万玖仟肆佰肆拾元整”变更为“贰亿零捌拾贰万柒仟柒佰

叁拾柒元整”；
除上述变更外，营业执照其他内容无变化。

二、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164367239P
2、名称：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证券代码：002810�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20-113
4、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 999 号
5、法定代表人：毕于东
6、注册资本：贰亿零捌拾贰万柒仟柒佰叁拾柒元整
7、成立日期：1992 年 12 月 07 日
8、营业期限：1992 年 12 月 07 日至 年 月 日
9、经营范围：化工防腐设备、换热器设备、金属结构件的制造、销售、安装；机械设备及电器

的安装；水溶性高分子化合物系列产品、双丙酮丙烯酰胺产品、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凭许
可证经营）；副产品工业盐、硫酸铵的销售；资格证书范围内自营进出口业务。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94� � �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0-10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申请

材料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12 月 8 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3280）。中

国证监会对本公司提交的关于本公司新增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H 股发行”）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公司本次 H 股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的核准
和 / 或批准，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8 日

证券代码：300808� � � � � � � � 证券简称：久量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3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0〕
75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
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并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958� � � �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20-08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2 月 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中山南路 119 号 15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78,133,51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835,308,41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2,825,1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153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0.54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61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公司

总裁金文忠先生（代行董事长）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出席 1 人，非执行董事刘炜先生、吴俊豪先生、周东辉先生、李翔

先生、夏晶寒女士、许建国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徐国祥先生、陶修明先生、尉安宁先生、靳庆
鲁先生、许志明先生均因公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9 人，出席 2 人，监事会主席张芊先生、监事黄来芳女士、佟洁女士、刘文
彬先生、尹克定先生、吴正奎先生和职工监事姚远先生均因公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如富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律师以及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01�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吴弘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5,251,310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H股 42,825,1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78,076,413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1.02�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冯兴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5,251,310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H股 42,825,1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78,076,413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1.03�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何炫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5,251,310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H股 42,825,1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78,076,413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5,251,310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H股 42,825,1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78,076,413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5,251,310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H股 42,825,1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78,076,413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1,850,180 99.8780 3,458,230 0.1220 0 0.0000
H股 39,249,410 91.6505 3,575,693 8.349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71,099,590 99.7556 7,033,923 0.244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5,251,310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H股 42,825,1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78,076,413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5,251,310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H股 42,825,1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78,076,413 99.9980 57,100 0.002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股 5%以下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吴弘 1,067,728,888 99.9947 57,100 0.0053 0 0.0000

1.02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冯兴东 1,067,728,888 99.9947 57,100 0.0053 0 0.0000

1.03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何炫 1,067,728,888 99.9947 57,100 0.005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方祥勇律师、王双婷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1169� � � �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0-03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优先股票面股息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优先股代码：360018
● 优先股简称：北银优 1
● 调整前北银优 1 的票面股息率：4.50%
● 调整后北银优 1 的票面股息率：4.67%
根据 2015 年 12 月 22 日披露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
发行的 0.49 亿股优先股（优先股代码：360018；优先股简称：北银优 1）以 5 年为一个股息率调

整期， 即股息率每 5 年调整一次， 每个股息率调整期内每年以约定的相同票面股息率支付股
息。 北银优 1 首个股息率调整期已满 5 年，现按照《募集说明书》条款进行票面股息率调整。

北银优 1 第二个股息率调整期的重定价日为 2020 年 12 月 8 日，票面股息率的确定方式为
根据本次重定价日的基准利率加首次定价时所确定的固定溢价得出。其中，本次重定价日基准
利率为重定价日（2020 年 12 月 8 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当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或承继其职责的相关单位）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到期收益率曲线中，待偿期限
为 5 年的国债到期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计算到 0.01%）。 首次定价时所确定的固定溢
价为 1.55%。

据此， 根据本次重定价日基准利率调整后， 北银优 1 第二个股息率调整期的基准利率为
3.12%，固定溢价为 1.55%，票面股息率为 4.67%，起息日为 2020 年 12 月 11 日，股息每年支付
一次。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837� � � � � � � � �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7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9 日成功发行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

七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期短期融资券实际发行额为人民币 50 亿
元，票面利率为 2.75%，期限为 90 天，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8 日（详见 2020 年 9 月 10 日登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七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 年 12 月 8 日， 本期短期融资券已兑付完成， 支付本息共计人民币 5,033,904,109.59
元。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8 日

A 股代码：600015A� � � � � � � � 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0-43
优先股代码：360020� � � � � � � �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
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银保监会关于华夏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765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许准予决字〔2020〕第 188 号），同意本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
发行不超过 600 亿元人民币金融债券。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金融债券发行管理的有关规定发行和管理金融债券， 并做好有关信息
披露工作，确保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 � � � �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0-08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12 月 8 日，公司完成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九期）的发行。 本期债券名称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九期）”，债券简称为“20 广发 12”，
债券代码为“114875”，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80%，期限为 372 天。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关报备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９，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９３１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
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
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９，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０％，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３６，０００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
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战略投资者最终配
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５，９８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２，５６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２日）刊
登的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Ｔ－１日，周四）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

及相关资料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Ｔ－７日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９日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4, 33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0]3057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
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4, 335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1%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650.2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2, 579.35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105.40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T-1 日，周四）9: 00-12: 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 how .s s e 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 how .cns 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 s 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 月 9 日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微电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1,859.2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已于 2020 年 9
月 4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20
年 11月 17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871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859.20 万股。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 929,600 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
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929,600 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5.00%，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363,9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298,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30.00%。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17,662,400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38.43 元 /股。明微电子于 2020 年 12月 8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明微电子”A股 529.8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0 年 12月 10 日（T+2日）披露的《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
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
当于 2020 年 12月 10 日（T+2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2月 10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
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
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

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
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在
线签署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
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
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
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051,051 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 24,002,707,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207459%。 配号总数为 48,005,414 个，号
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8,005,413。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530.094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1,766,5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
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597,4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065,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43418%。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2月 9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9 日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方制药”、“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31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81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立方制药”，股票代码为“003020”。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3.13元/股，发行数量为2,316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
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389.6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26.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3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2,084.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2月7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0,795,92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81,009,837.77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8,07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11,882.23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313,20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504,454.7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79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4,625.22
放弃缴款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初步配售

金额（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1 邹英姿 邹英姿 127 2,937.51 127
2 陈宏雷 陈宏雷 127 2,937.51 127

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创富资产管理计划 127 2,937.51 127
4 林金坤 林金坤 127 2,937.51 127
5 龙在平 龙在平 127 2,937.51 127
6 姚元熙 姚元熙 127 2,937.51 127
7 姜飞雄 姜飞雄 127 2,937.51 127
8 张希善 张希善 127 2,937.51 127

9
南京欧陶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南京欧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27 2,937.51 127

10 李钜波 李钜波 127 2,937.51 127
11 吴培侠 吴培侠 127 2,937.51 127
12 闫常樱 闫常樱 127 2,937.51 127
13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127 2,937.51 127
14 阎金娥 阎金娥 127 2,937.51 127

15
深圳市华新投中艺有限公

司
深圳市华新投中艺有限公司 127 2,937.51 127

16 张序宝 张序宝 127 2,937.51 127
17 黄利桂 黄利桂 127 2,937.51 127

18
常熟市天恒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常熟市天恒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27 2,937.51 127

19
武汉春天和谐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武汉春天和谐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127 2,937.51 127

20 计宏铭 计宏铭 127 2,937.51 127
21 朱雪英 朱雪英 127 2,937.51 127
22 彭旭文 彭旭文 127 2,937.51 127

合计 64,625.22 2,79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50,865股，包销金额为1,176,507.45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2%。

2020年12月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9日


